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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香港海關應課稅品顧客聯絡小組發言人林覺暉先生就以下三方面向事

務委員會表達意見：

(a) 收費

香港海關應課稅品顧客聯絡小組（下稱〝聯絡小組〞）質疑政府

當局釐定以電子方式辦理應課稅品許可證的收費基準，並認為有

關收費機制欠缺透明度。聯絡小組更表示有關建議非但不能減省

業界的營運成本，反而帶來了額外的開支，削弱了它們的競爭能

力。雖然貿易通電子貿易有限公司(貿易通)曾應業界的要求調整
其收費，但聯絡小組希望政府當局在推行有關建議時，考慮到業

界的實際承擔能力，並積極研究豁免有關收費的可行性，以維護

業界的生存空間。

(b) 技術

聯絡小組認為貿易通舉辦的研討會與講座缺乏組織，兼且內容過

份簡單，未能讓業界清楚認識及掌握整個收費系統的運作。雖然

貿易通曾於較早前就以電子方式辦理應課稅品許可證的建議進

行試驗計劃，但該公司並未就出現的問題作出跟進及尋求解決方

法。鑒於聯絡小組對貿易通在技術支援方面缺乏信心，因此希望

政府當局加強對貿易通在技術水平及實際運作上進行監管，以確

保有關系統的正常運作。

(c) 監察

聯絡小組認為政府當局應確保以電子方式辦理應課稅品許可證

系統的穩定性，並應有詳細的緊急應變計劃，以應付系統突然停

頓的情況。聯絡小組更主張該計劃下的工作小組應長期監察及定

期檢討其運作，並加強與業界的溝通，從而聽取業界的意見，以

謀求改善的方法。

35. 工商局副局長在回應聯絡小組的意見時表示，政府當局一向瞭解業界

非常關注以電子方式辦理應課稅品許可證的收費問題，並希望貿易通最終所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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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收費水平能獲業界普遍接受。他指出政府當局在現階段並未正式批准貿易

通的收費建議。按政府與貿易通雙方簽訂的專營權協議，貿易通在 7 年專營期
內的回報率不能超逾 18%。鑒於建議的應課稅品許可證的收費連同其他收費預
期只能為貿易通帶來約 9%的回報，因此並未超出協議所規定的利潤水平。若單
以應課稅品許可證來計算（即船舶許可證每張 25元，其他許可證每張 40元），
則有關回報約為 3%。

36. 工商局副局長解釋，建議的應課稅品許可證的收費是基於用者自付的

原則由貿易通向業界收取，以抵銷貿易通就應課稅品許可證電子化計劃所作的

前端電腦系統設備的投資。至於政府所提供的後端電腦系統服務，則會繼續免

費提供。根據目前用人手處理許可證涉及的成本計算，平均每份許可證的成本

是 120 元。從這個角度來看，現時業界是受納稅人補貼的。他強調採用電子方
式辦理應課稅品許可證較以人手處理的方式更有效率，因有關做法可大幅節省

業界的申請時間，即由原來的 2 日縮減為半日。此外，由於有關系統可於每日
上午 7時至晚上 11時接受應課稅品許可證的申請，為業界提供了莫大的方便。
有見及此，政府當局認為建議的收費是合理的。

37. 就技術方面而言，工商局副局長強調政府當局有責任監管及確保以電

子方式辦理應課稅品許可證計劃的順利推行。他指出直至目前為止，貿易通所

提供的其他 4 個類別的電子服務皆運作良好，並已累積相當經驗。他承諾若以
電子方式辦理應課稅品許可證計劃出現問題，政府當局會盡快與貿易通進行研

究，並諮詢業界，以尋求解決的方法。他強調個別企業可因應其需要在《2001
年應課稅品（修訂）規例》生效後，在指明的過渡期間，選擇是否即時採用電

子方式或沿用書面形式申請辦理應課稅品許可證。

38. 貿易通電子貿易有限公司行政總裁余國雄先生否認有關收費建議缺乏

透明度，因該公司事前已向政府當局提交充分的數據支持。他指出按照目前的

建議收費及估計的服務增長，貿易通才可於 5年內達致預期的利潤水平。鑒於 5
年的回報期已超越了貿易通於 2003年的專營權期限，該公司委實冒 很大的風

險，假如屆時政府引入其他競爭者，該公司將可能因市場佔有率的下降而導致

虧蝕。就技術方面而言，貿易通自 1997年起已提供類似的電子服務，因此已累
積了相當的實際運作經驗。此外，有關的應變系統亦有經常進行測試，並達至

政府所規定及認可的水平。他指出該公司的應變系統自建立至今仍未需要使

用，因此他相信現有的技術已足以確保系統的正常運作。他表示貿易通曾就其

電子系統廣泛諮詢業界，而在測試過程中所發現的問題亦已一一獲得解決。他

強調貿易通目前所面對的只是個別客戶的技術支援，例如如何把個別企業的工

作平台與貿易通的系統連接起來，以提高有關以電子方式辦理應課稅品許可證

的效率。在此方面，貿易通樂意提供協助。為配合貿易通於 7月推出有關服務，
該公司已加強與客戶的聯絡，及增辦有關的座談會。他謂目前已有超過 100 名
客戶表示有興趣使用貿易通的服務，以電子方式辦理應課稅品許可證，而貿易

通亦打算為提早加入的客戶提供若干優惠，例如該等客戶將獲首 2 至 3 個月的
免費電子服務，以便他們熟習有關系統的運作。余先生表示目前有 10個客戶正
協助貿易通作最後的系統測試，以確定其運作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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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周梁淑怡議員質疑貿易通已就有關系統已向業界作出諮詢及獲廣泛接

受。她擔心該系統的使用及推行會為業界帶來不必要的額外開支，加重業界的

營運成本。她認為在系統未臻完善時，政府當局不應強迫業界使用。工商局副

局長澄清謂政府當局一直以來有諮詢業界，而聯絡小組亦一直有參予討論有關

問題。在收費方面，貿易通亦曾因應業界的要求，調低其原來的收費建議。他

強調貿易通從未有刻意隱瞞任何與業界諮詢的過程及內容。他解釋鑒於目前的

法例只容許以書面方式辦理應課稅品許可證，因此有必要修改現行的法例，以

便有關許可證可透過電子或書面方式辦理。他強調業界完全有自主權選擇是否

採用以電子方式辦理應課稅品許可證。他又預計當電子證計劃實施後，超過 80%
的業界企業每年所需繳付的費用會少於 4,000元，而按照去年的情況，每間企業
每年平均只需繳付約 800元的費用。他指出對於那些需大量申請許可證的企業，
如船舶補給品的企業，電子證計劃則可能會有較大的財政影響。

40. 主席表示，他以為政府當局在較早前的諮詢過程中已取得業界的支持

及共識，但觀乎現在業界的反應，則似乎有關計劃並未為業界所普遍接受。

41. 工商局副局長表示，以電子方式辦理應課稅品許可證，旨在提高有關

手續的效率，並不是要巧立名目加重業界的營運成本。他重申貿易通只是希望

透過收取合理的費用，以抵銷資源上尤其在電腦硬件方面的投資。

42. 由於時間倉卒，單仲偕議員原則上不贊成由 7 月 20 日起實施《2001
年應課稅品(修訂)規例》。他並認為政府當局所持的〝用者自付〞的原則欠缺統
一的準則和充份的理據。

43. 香港海關應課稅品顧客聯絡小組代表毛應壯先生表示，目前貿易通建

議的收費與效率的提高不成正比。按過去一年的經驗及目前的收費建議，他表

示本身的公司需多付約 20 餘萬元以支付以電子方式辦理應課稅品許可證的費
用。因此，他認為政府有必要重新檢討有關收費，以避免業界的營運成本上漲，

帶來不必要的財政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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